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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國際專修部依據教育部「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

畫」招收境外學生，為督促學生努力求學及規範學生學雜費、住宿費、課程銜接及獎

勵機制等，特訂定「中國文化大學國際專修部學生修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辦法僅適用於國際專修部之華語先修生（以下簡稱先修生），以一年為限。先修生

完成華語學習且順利就讀大學者，則適用本校學則。 

第三條 入學資格： 

一、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及「僑生回國就

學及輔導辦法」所定外國學生、港澳生及僑生身份，且具學士班入學資格。 

二、申請來臺於國際專修部先修華語每人以一次為限，遇特殊事由中斷，經教育部同

意後，得再申請一次。 

第四條 入學審查： 

一、僑生及港澳學生：依據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每年公告之簡章及審查程序為原則。 

二、外國學生：申請者通過學系審查資格後，由本校招生組召開「招生委員會議」，審

議過後通知錄取生，並將錄取名冊函報教育部，由教育部函轉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轉知各駐外館處。 

三、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如經查明，應撤銷錄取資

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現者，

由本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第五條 修課規範： 

一、先修生研修期間以一年為限，期間限修讀華語課程。學期間每週至少 15 小時，全

學年共修讀 720 小時。依第三條第二款重新申請入學國際專修部者，前期修讀之

時數不予認列，應重新修讀滿 720 小時。 

二、先修生學業成績考評，包含平時成績、期中成績與期末成績；成績評量標準、方

式由任課教師依課程實際需要而實施採行，並公布於課程內容。 

三、先修生缺曠課及請假之規定及辦法應依「中國文化大學學則第二編第四章」辦理

之。遲到超過 20 分鐘即視為缺課 1 小時。 

四、學生於期中及期末考期間，因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請假且經核准者，准予補考。

不符合補考條件者，不予補考。 



五、當以下情形發生時，先修生應予退學；但因重大事故缺課者，不在此限： 

（一）華語先修期間累計三次單月缺課超過 15 小時。 

（二）華語先修期間累計兩次單月缺課超過 30 小時。 

（三）華語先修期間單月缺課超過 45 小時。 

學生單月缺課超過規定時數時，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以下簡稱國際處）將按月舉行

輔導會議，以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學生之累計缺課時數達退學標準者，由國際處

會同華語中心審查討論，得予專簽辦理退學。 

六、先修生於本校國際專修部修讀，須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

測驗基礎級 A2 檢測，方得轉入原錄取之學系升讀大學部課程。無法於上述時間點

取得相應成績或升讀大學部課程者，本校得予專簽辦理退學。 

七、先修生華語課程研修期間不得轉系或轉學、亦不得休學；但於正式修讀學士班課

程一年後，得申請轉系或轉學，申請轉系或轉學之學系，限符合教育部規範之相關

系所。 

八、先修生修讀之華語課程不得採認畢業學分，學生考取華語文能力測驗之聽力與閱

讀測驗基礎級（（A2）轉入正式學士班後，須依循本校學則完成各學系之畢業條件，

始得畢業。 

九、先修生之入學申請、生活及課業輔導、保險及居留等事宜，由學生所屬學系、教

務處、國際處及其他相關單位共同辦理。 

第六條 工作許可： 

一、先修生於修業期間，得比照僑生、外國學生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 

二、先修生取得工作許可後，應符合就業服務法第五十條所訂之規範「其工作時間除

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為 20 小時」。 

三、先修生應定期向學校如實報告工讀狀況，以便學校進行工讀實地訪查。 

第七條 獎勵規定： 

一、學雜費減免：依「中國文化大學國際專修部獎助學金辦法」辦理。 

二、住宿費減免： 

（一）依「中國文化大學國際專修部獎助學金辦法」辦理。 

（二）華語先修課程期間，當以下情形發生時，應撤銷學生下一學期及寒或暑假住

宿費減免之申請資格（一般假日及國定假日期間則不在此限）： 

1.單學期週一至週四累計三次連續 3 天未實行宿舍簽到。 

2.單學期週一至週四累計五次連續 2 天未實行宿舍簽到。 

3.單學期週一至週四累計三次未提前申請外宿。 

三、審查程序：每學期結束前，由國際處會同系所老師代表審查後，提出推薦獲獎學



生及金額，簽請校長核定。 

第八條 學雜費收費標準： 

一、先修生於華語先修期間之學雜費全額減免，僅收取國際學生書本費、華語測驗費

用、醫療保險費、學生團體保險費、網路通訊使用費及校內住宿押金。 

二、先修生退學及退費標準依一般學籍生規定時程辦理，進入學系就讀時亦同，未依

規定完成繳費者予以退學。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本校學則及有關法令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